德化陶瓷艺术大师服务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第三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德化陶瓷艺术大师队伍建设，打造一支“德艺双馨”的陶瓷艺术人才队伍，增强凝聚力、向心力、战斗力，促进艺术陶瓷健康、规范、繁荣发展，做大做强艺术陶瓷板块，特制定本服务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服务管理办法适用对象为德化县各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名人、陶瓷艺术名人、艺术新秀及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轻工技术能手、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等。
第三条 本服务管理办法在县委、县政府直接领导下，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监督管理下开展执行，立足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发挥党委、政府和大师新秀之间的桥梁纽带作用，监督大师新秀自觉自律，维护本行业的市场秩序，为振兴德化艺术陶瓷产业服务。
第四条 本服务管理办法的执行单位为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
第二章  服务管理范围
第五条  服务范围
1.县委、县政府及陶瓷相关部门出台的人才、资金、项目申报等扶持政策。
2.县委、县政府及陶瓷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组织的赛事展览、学习交流、捐赠收藏等各种活动。
3.培养陶瓷艺术后继人才，形成阶梯式的人才梯队。
4.按大师新秀级别分类探索建设艺术陶瓷金字塔式价格体系。
5.县委、县政府交办的有关工作。
第六条 管理范围
1.规范创作与销售等行为。
2.规范各项宣传推广活动。
3.报备上级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到德化开展的活动。
4.出具德化县陶瓷艺术大师新秀项目申报意见。
5.联合或配合其他相关部门开展工作。
第三章  服务措施
第七条 出台扶持政策。广泛征求陶瓷艺术大师新秀的意见建议，制定出台相关扶持政策。
第八条 举办陶瓷双年展。举办中国德化陶瓷艺术双年展，两年一届，营造全县陶瓷大师良性竞争和追赶比超的氛围，展示大师风采，促进新秀成长，不断提升技艺水平，成为德化陶瓷业界权威、高端的竞赛和展示平台。
第九条 搭建交流平台。充分发挥德化陶瓷艺术驻地中心作用，建设陶瓷艺术之家，引进国内外著名艺术家、设计师等高端人才，举办陶瓷主题活动，展开互动交流。
第十条 拓宽销售渠道。对接文化艺术机构、展售平台等，引入专业资本、专业文化机构及专业营销团队，鼓励创办本土文创机构，培育壮大陶瓷营销团队，打破传统“熟人带货”“圈子卖货”的模式，建立专业销售新体系。
第十一条  培养人才梯队。培养陶瓷艺术创作后继人才和陶瓷营销人才。
1.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推荐参评各级陶瓷艺术大师荣誉称号；
2.鼓励“师带徒”，举办“拜师礼”仪式，促进大师广收徒弟，新秀积极拜师学艺，承前启后，培养后备传承人才；
3.鼓励成立各级大师工作室，申报高层次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加各类学习班等。
4.鼓励参加陶瓷营销人员、经纪人、策展人培训班。
第十二条  加强宣传推广。向各级主流媒体、新媒体推荐宣传采访报道，打响区域品牌及个人品牌，重点策划、包装、打造若干个国内著名陶瓷艺术大师，使个别大师成长为世界级艺术家。
第十三条 培育价格体系。鼓励大师新秀参照市场、按照级别高低对自己作品进行合理定价，形成高中低价格梯次，并坚守自己的价格定位。
第十四条 对接参加社团。陶瓷相关部门协助大师新秀对接各主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争取加入相关社会团体并积极担任重要职务，增加话语权，提升影响力。
第十五条 组织展览竞赛。对接国内外各种展会、博览会，组织大师新秀积极参展办展，参加各级行业赛事评比。
第十六条 建信息数据库。收集大师新秀信息，建立全面完整的专业信息数据库。
第十七条 辅导项目申报。陶瓷相关部门支持、辅导大师新秀进行各种项目申报。
第十八条 协助举办活动。大师新秀举办的各种宣传推广活动，相关部门给予支持。
第四章  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建立陶瓷艺术大师新秀诚信建设体系，建立“红榜”“黄榜”“黑榜”管理机制。
1.每年评选一批对行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优秀的经纪人，策展人，宣传推广团队、个人，以及积极推动艺术陶瓷板块发展的大师新秀等，列入“红榜”予以通报表彰。
2.每年统计各种陶瓷会议、展览、公益活动等的出席情况及相关工作配合情况。存在以下情况的，列入“黄榜”予以通报：
①无故缺席1次；
②推脱不参加2次；
③无充分理由请假2次；
④迟到2次；
⑤相关部门要求报送的材料、作品延迟，被催促2次以上。
3.大师新秀应自觉维护自身荣誉称号，发扬工匠精神，追求卓越品质，诚实守信，秉持崇高的职业操守，德艺双馨。对创作中存在剽窃、抄袭、仿制、冒牌，销售中存在欺诈、虚假宣传、恶意压价等情况的，经查实，列入“黑榜”予以曝光和查处，并进行以下惩罚：
①两年内取消其相关职称晋级、参展、评优、培训、奖励、宣传、项目申报等资格；
②两年内不作为调研、考察的对象和地点；
③两年内不予授权使用 “德化陶瓷”“德化瓷雕”“德化白瓷”“德化玉瓷”“德化窑瓷器”地理标志商标等公共品牌资源；
④两年内其举办的各种宣传活动，各陶瓷相关部门不予协调组织、冠名支持。
第二十条 大师新秀个人开展的各类陶瓷宣传推广活动，存在以下情况的，一律不予采访报道，不宣传推广，不予项目资金补助：
1.方案及相关信息未按程序及时向陶瓷相关部门报批的；
2.没有规范使用“世界陶瓷之都·德化”logo的；
3.上级有关部门或行业协会自行到德化调研或参加活动，没有及时向相关部门报告活动内容及行程安排的。
第二十一条 县外各级行业协会吸收德化陶瓷艺术大师新秀为其成员、担任职务、评优评先、授予荣誉，未征求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意见的，一律不予承认、不宣传推广、不采访报道。
第二十二条 各陶瓷相关部门每年拨付给大师新秀的补贴、补助、奖励，安排给大师新秀的项目，授予大师新秀的各种荣誉称号等，需每年汇总相关情况，于次年2月1日前报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存档、备案。
第二十三条 陶瓷类职称晋级、项目申报、资金补助、银行授信贷款以及评审各级工艺美术大师、陶瓷艺术大师、工艺美术名人、陶瓷艺术名人、劳动模范、金牌工人、瓷都工匠、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需填写《德化陶瓷艺术大师项目申报意见表》（见附件），书面征求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意见。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服务管理办法由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和修改。
第二十五条 本服务管理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试行期一年。











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
2020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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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级别
	　
	职务
	　

	单位
	　

	常住地
	　

	户籍地
	　

	申报项目
	　

	推荐单位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德化县陶瓷发展委员会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
	　

	注：1.级别共分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中国陶瓷艺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福建省陶瓷艺术大    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名人、福建省陶瓷艺术名人、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艺术新秀、全国技术能手、全国轻工技术能手、全国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福建省技术能手、福建省陶瓷行业技术能手等；
    2.申报项目为推荐单位所推荐的荣誉称号、晋级职称、项目申报、资金补助等类别的具体名称；
    3.本表格一式二份，一份由县陶发委存档，纳入大师新秀专业信息数据库，一份由推荐单位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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